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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元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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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广元市中心
医院、旺苍县人民
医院、旺苍德康医
院、苍溪县人民医
院等的医疗布料
洗涤业务都被王
某（具体姓名未
知）运到市郊开办
的洗衣厂进行洗
涤。该洗衣厂未
取得卫生、环保、
防疫等资质。每
天上百吨洗衣废
水 直 排 入 嘉 陵
江。（洗衣厂厂名
厂址未提及）

广元市中心
医院、旺苍县人民
医院、旺苍德康医
院、苍溪县人民医
院等的医疗布料
洗涤业务都被王
某（具体姓名未
知）运到市郊开办
的洗衣厂进行洗
涤。该洗衣厂未
取得卫生、环保、
防疫等资质。每
天上百吨洗衣废
水 直 排 入 嘉 陵
江。（洗衣厂厂名
厂址未提及）

广元市利州
区三堆镇飞龙村
2、8社的人居饮水
水源由沟渠直接
引流，未做任何净
化处理。

广元市城市
生活垃圾处理厂
于 2006 年 6 月投
入使用，属简易填
埋。该垃圾场产
生大量的垃圾渗
液无法处理而无
序直排嘉陵江，污
染水体，无法饮
用；污染周边空
气，恶臭扑鼻，蚊
蝇滋生，引发登革
热等多种疾病。

广元市利州
区盘龙镇新民村

“垃圾处理厂”，晴
天臭气熏天，雨季
污水横流，污水直
排山沟河道，对下
游 饮 水 造 成 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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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信访反映的洗衣厂，实为广元市天使洗涤有限公司，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村二组，负责人为刘国友，营业执照
（91510800MA62510G0E）。2014年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发展局备案，备案号：川投资备〔51080315040301〕0003号，备
案项目为医疗布料洗涤厂建设项目。2015年4月，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分局办理了环评审批手续，审批文号：广
环开函〔2015〕05号，2017年4月27日，该项目通过环保竣工验收，验收文号：广环开验〔2017〕7号。

1.信访反映“广元市中心医院、旺苍县人民医院、旺苍德康医院、苍溪县人民医院等的医疗布料洗涤业务都被王某运
到市郊开办的洗衣厂进行洗涤”问题，属实。目前，广元市天使洗涤有限公司只承接了广元市中心医院、旺苍县人民医
院、广元德兴肾病医院、广元朗睿整形医院共4家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业务，签订有承包服务合同。苍溪县人民医
院医用织物与阆中市洁宝洗涤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旺苍德康医院是由自建的洗浆房进行洗涤。

2.信访反映“该洗衣厂未取得卫生、环保、防疫等资质”问题，不属实。（1）关于环保手续。该公司2015年4月，办理了
环评审批手续并于2017年4月27日通过环保竣工验收。（2）关于卫生和防疫资质。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
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第16号）规定，其中156项取消消毒服务机构卫生许可、157项消毒服务机构的消毒服
务人员资格认定。因此，该公司不需要办理消毒服务机构卫生许可，也不需要取得消毒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3.信访反映“每天上百吨洗衣废水直接排入嘉陵江”问题，不属实。该公司按照环评规定，建设了处理能力为35吨/
日污水处理设施，废水经四级沉淀+药物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日排水量约24-28吨。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
水采用投加絮凝剂与次氯酸钠的方式进行净化消毒处理，处理后排入了城市污水管网系统。2017年3月9日，广元市环
境监测中心站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公司污水处理站排放口排放的废水中所测指标均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466-2005）。

信访反映的洗衣厂，实为广元市天使洗涤有限公司，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村二组，负责人为刘国友，营业执照
（91510800MA62510G0E）。2014年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发展局备案，备案号：川投资备〔51080315040301〕0003号，备
案项目为医疗布料洗涤厂建设项目。2015年4月，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分局办理了环评审批手续，审批文号：广
环开函〔2015〕05号，2017年4月27日，该项目通过环保竣工验收，验收文号：广环开验〔2017〕7号。

1.信访反映“广元市中心医院、旺苍县人民医院、旺苍德康医院、苍溪县人民医院等的医疗布料洗涤业务都被王某运
到市郊开办的洗衣厂进行洗涤”问题，属实。目前，广元市天使洗涤有限公司只承接了广元市中心医院、旺苍县人民医
院、广元德兴肾病医院、广元朗睿整形医院共4家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业务，签订有承包服务合同。苍溪县人民医
院医用织物与阆中市洁宝洗涤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旺苍德康医院是由自建的洗浆房进行洗涤。

2.信访反映“该洗衣厂未取得卫生、环保、防疫等资质”问题，不属实。（1）关于环保手续。该公司2015年4月，办理了
环评审批手续并于2017年4月27日通过环保竣工验收。（2）关于卫生和防疫资质。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
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第16号）规定，其中156项取消消毒服务机构卫生许可、157项消毒服务机构的消毒服
务人员资格认定。因此，该公司不需要办理消毒服务机构卫生许可，也不需要取得消毒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3.信访反映“每天上百吨洗衣废水直接排入嘉陵江”问题，不属实。该公司按照环评规定，建设了处理能力为35吨/
日污水处理设施，废水经四级沉淀+药物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日排水量约24-28吨。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
水采用投加絮凝剂与次氯酸钠的方式进行净化消毒处理，处理后排入了城市污水管网系统。2017年3月9日，广元市环
境监测中心站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公司污水处理站排放口排放的废水中所测指标均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466-2005）。

经调查，飞龙村隶属广元市利州区三堆镇管辖，该村2、8组共有居民84户310人，其中长期分散居住72户268人，其
饮用水分别从水井湾、梁家沟、后头湾三个取水点取用地表水，全年供水保证率达97%以上。

1.信访反映“广元市利州区三堆镇飞龙村2、8社人居饮水水源由沟渠直接引流”问题，属实。经调查，三堆镇飞龙村
2、8社人居饮水三个水源均为利用沟渠直接引流地表水的情况，符合《四川省村镇供水条例》第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按照优先利用地表水、合理开采地下水以及优质水源优先保证饮用的原则配置供水资源”规定。

（1）第一个水源地位于飞龙村二组，小地名“水井湾”，于2011年建成投入使用，该水源取水点到粗滤池沟渠长度约3
米，粗滤池容积3立方米，蓄水池容积14立方米，共覆盖解决19户70人饮水问题。

（2）第二个水源地位于飞龙村三组，小地名“梁家沟”，于 2009年建成投入使用，该水源取水点到粗滤池沟渠长度
2300米，粗滤池位于邱家梁容积3立方米，蓄水池容积80立方米，共覆盖解决44户168人饮水问题。

（3）第三个水源地位于飞龙村八组，小地名“后头湾”，水源于2011年建成，2014年管道铺设完成投入使用，该水源取
水点到粗滤池沟渠长度500米，粗滤池容积2立方米，蓄水池容积24立方米，共覆盖解决9户30人饮水问题。

2.信访反映“未做任何净化处理”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飞龙村2、8两组分别从三个取水点取水，在各取水点均设有粗滤池，水经粗滤池过滤沉淀后引至蓄水池投放

消毒药剂进行消毒处理，再经管道从蓄水池输送至居民户使用。经现场调查发现，饮用水源引用的沟溪水存在不同程度
的浑浊，已经超过粗滤池处理能力。经村民介绍主要是因为近日降雨较多引起的。9月3日，利州区疾控中心分别对三
处供水的末梢水进行了取样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三处供水末梢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浊度及菌落总数超标问题，疾控部门
建议“煮沸后饮用不得饮用生水”。经分析，浑浊度超标问题主要由于近期降雨较多引起源水浑浊度较高，已超过粗滤池
处理能力，菌落总数超标主要由于消毒药剂的投放不规范，未起到消毒杀菌效果。

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以下简称“垃圾处理厂”）位于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盘龙镇南山村三组，距市中心城区
约13公里。垃圾填埋场一期项目于2002年10月开工建设，占地114亩，2006年6月20日竣工投入使用，处理规模为300
吨／日，处理工艺为卫生填埋，设计使用年限为15年，2013年12月封场。垃圾填埋场二期项目于2010年10月开工建设，
2013年11月正式投入运行，项目用地178.22亩，设计处理能力400吨／日，服务年限10年，有效库容 l95万立方米，设计
工艺采用卫生填埋。2017年5月中旬起，市城区及周边区、乡（镇）生活垃圾运至焚烧发电厂后，二期垃圾填埋场停止使
用。经四川致远测绘有限公司2016年11月7日测绘报告，垃圾处理厂边界5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44栋建筑物未完成搬
迁。目前，正在启动搬迁安置工作。

1.信访反映“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于2006年6月投入使用，属简易填埋”问题，不属实。经调查核实，广元市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垃圾填埋场一、二期项目设计工艺均为卫生填埋，采用底层防渗、垃圾分层填埋、压实后顶层覆膜覆土
处理方式，使垃圾在厌氧条件下发酵，以达到无害化处理目的。2013年9月，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中国城市环境卫
生协会组织的2012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无害化等级评定工作中，被评为“II级生活垃圾填埋场”。

2.信访反映“垃圾场产生大量的垃圾渗漏液无法处理而无序直排嘉陵江，污染水体，无法饮用”问题，不属实。垃圾处
理厂一、二期项目建设2个总容量为11000立方米的渗滤液调节池（一期4000立方米，二期7000立方米），共用1个渗滤液
处置中心，于2010年9月建成并投入运行，处理能力为100吨/日，于2011年安装废水在线监控设施。2015年以来，广元
市环保局在对垃圾处理厂开展环境监督管理过程中，未发现其存在超标排污等环境违法行为，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置中
心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COD、氨氮数据指标，未出现超标排污情况。2017年3月，省环保督察组对垃圾处理厂渗滤液
存量较大、存在环境安全隐患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2017年6月，利州区通过专业机构应急转运方式，将6600余吨渗滤
液分批转运至广元市大一污水处理厂、第二污水处理厂进行了应急处置，有效降低了库容风险。2017年3月至8月，通过
广元市环保局、疾控中心多次不定期水样监测和在线监控设备数据分析，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后为达标外排，未对填
埋场周边地下水造成污染，也未对嘉陵江水质造成影响。

3.信访反映“垃圾处理厂渗漏液污染周边空气，恶臭扑鼻，蚊蝇滋生”问题，属实。针对此前群众反映的二期填埋场存
量垃圾臭气污染问题，区调查组通过入户走访了解、现场查看取证等方式，核实二期填埋场存在覆土覆膜不彻底、消杀除
臭不及时、排水沟渠整治不到位等问题。利州已安排环卫局于8月22日前对二期填埋场内道路及周边环境进行了全方
位清扫冲洗、清杂去乱，对填埋场约51000平方米区域进行了消杀、覆土、碾压、平整、HDPE覆膜处理，对填埋场周边400
米排洪沟渠进行了全部硬化，定时在场区内开展了无盲区、无死角的药物消杀除臭工作，相关问题已全面整改落实到
位。9月4日，经调查组再次现场核实，臭气问题已全面治理，未出现反弹。

4.信访反映“引发登革热等多种疾病”问题，不属实。经走访调查，垃圾处理厂渗漏液污染引发村民登革热等多种疾
病的问题，无群众认同、无具体病例和相关机构鉴定报告佐证。

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以下简称“垃圾处理厂”）位于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盘龙镇南山村三组，距市中心城区
约13公里。垃圾填埋场一期项目于2002年10月开工建设，占地114亩，2006年6月20日竣工投入使用，处理规模为300
吨／日，处理工艺为卫生填埋，设计使用年限为15年，2013年12月封场。垃圾填埋场二期项目于2010年10月开工建设，
2013年11月正式投入运行，项目用地178.22亩，设计处理能力400吨／日，服务年限10年，有效库容 l95万立方米，设计
工艺采用卫生填埋。2017年5月中旬起，市城区及周边区、乡（镇）生活垃圾运至焚烧发电厂后，二期垃圾填埋场停止使
用。经四川致远测绘有限公司2016年11月7日测绘报告，垃圾处理厂边界5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44栋建筑物未完成搬
迁。目前，正在启动搬迁安置工作。

1.信访反映“广元市利州区盘龙镇新民村垃圾处理厂，晴天臭气熏天”问题，属实。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垃圾
填埋场一、二期项目设计工艺均为卫生填埋。2013年9月、2014年8月先后被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和四川省市政市容
协会评定为“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无害化等级 II级标准”。该信访内容与近日市迎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交办利州20170820203号、20170825054号和交办市管局20170815072号等案件雷同。针对此前群众反映的二期
填埋场存量垃圾臭气污染问题，利州区环卫局已于8月22日前对二期填埋场内道路及周边环境进行了全方位清扫冲洗、
清杂去乱，对填埋场约51000平方米区域进行了消杀、覆土、碾压、平整、HDPE覆膜处理，对填埋场周边400米排洪沟渠进
行了全部硬化，定时在场区内开展了无盲区、无死角的药物消杀除臭工作，相关问题已全面整改落实到位。9月3日，经
广元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发电厂臭气进行监测（广环监字〔2017〕第 350JD02号），该厂排放的无组织废气中氨浓度达
标。9月4日，经调查组再次现场核实，臭气问题已全面治理，未出现反弹。

2.信访反映“广元市利州区盘龙镇新民村垃圾处理厂雨季污水横流，污水直排山沟河道，对下游饮水造成污染”问题，
属实。经调查，填埋场建设过程中按照相关标准铺设了地下水导流层、膜下保护层，填埋气体导排设施、雨污分流、雨水
收集排放系统建立健全。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收集至调节池，经提升泵提升至中温厌氧反应器进行降解后，进入膜生物
反应器进一步降解，最后经反渗透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二级标准中的水污染物限值后排放。针对前期群众反映的
渗滤液污染下游河沟影响周边村民生活环境问题。8月24日至8月31日，利州区政府已安排环卫局等相关部门，完成了
对新民村境内河沟的清理清掏工作，健全完善填埋场雨污分流设施，极协调垃圾焚烧发电厂从源头上固化了生活垃圾，
并多次与开发区盘龙镇进行沟通对接，在新民村一组道路清扫保洁、环卫设施配置、环境药物消杀、村容村貌治理工作中
给予了指导协助，相关问题已全面整改落实到位。2017年3月至8月，通过广元市环保局、疾控中心多次不定期水样监测
和在线监控设备数据分析，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后为达标外排，未对填埋场周边地下水造成污染，也未对嘉陵江水质
造成影响。

是否
属实

是

是

是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7年9月7日

责任部门：广元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责任领导：广元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宋代春；责任人：车强、边恩元、赵晋光。

处理和整改情况：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第 16号）156项取消消毒服务机构卫生许
可、157项消毒服务机构的消毒服务人员资格认定，该行业列入了商
务、环保等部门主管对象。卫生部门开展了卫生监督监测相关工作，
按照《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 508-2016）对广元天
使洗涤公司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整改相关问题。疾控机构
开展了应急检测和专业技术指导。

1.强化行业监管。广元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按照《医院医用
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 508-2016）对广元天使洗涤公司下达
了卫生监督意见书（编号：2017090201、2017090401），责令整改相关
问题，达到规范化要求。（责任单位：广元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办事
处，责任人：车强，完成时限：2017年9月15日前）

2.开展监测。责成广元市天使洗涤有限公司开展一次全面的产
品消毒效果和污水排放应急监测，监测结果将移送相关部门进行处
理。（责任单位：广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责任人：边恩元，完成时
限：2017年9月15日前）

3.举一反三。对全市医疗机构布类外包洗涤情况进行调查统计，
进一步规范全市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业务。（责任单位：广元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责任人：赵晋光）

责任部门：广元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责任领导：广元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宋代春；责任人：车强、边恩元、赵晋光。

处理和整改情况：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第 16号）156项取消消毒服务机构卫生许
可、157项消毒服务机构的消毒服务人员资格认定，该行业列入了商
务、环保等部门主管对象。卫生部门开展了卫生监督监测相关工作，
按照《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 508-2016）对广元天
使洗涤公司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整改相关问题。疾控机构
开展了应急检测和专业技术指导。

1.强化行业监管。广元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按照《医院医用
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 508-2016）对广元天使洗涤公司下达
了卫生监督意见书（编号：2017090201、2017090401），责令整改相关
问题，达到规范化要求。（责任单位：广元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办事
处，责任人：车强，完成时限：2017年9月15日前）

2.开展监测。责成广元市天使洗涤有限公司开展一次全面的产
品消毒效果和污水排放应急监测，监测结果将移送相关部门进行处
理。（责任单位：广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责任人：边恩元，完成时
限：2017年9月15日前）

3.举一反三。对全市医疗机构布类外包洗涤情况进行调查统计，
进一步规范全市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业务。（责任单位：广元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责任人：赵晋光）

责任部门：利州区政府；责任领导：利州区政府区长 唐文辉；责任
人：王含军、范学洋。

处理和整改情况：1.加强水源点的保护。按照《四川省村镇供水
条例》、《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的要求设立水源保护标示
标牌及保护设施，避免人员、牲畜活动对水源造成污染，同时加强对
取水点周边环境卫生的巡查，保证环境清洁。（责任单位：三堆镇政
府，责任人：王含军，整改时限：长期）

2.规范完善消毒设施。增加定量消毒药剂投放设施，确保消毒药
剂投放符合相关规定，同时加强对消毒药剂投放工作人员培训。（责
任单位：三堆镇政府，责任人：王含军，整改时限：2017年9月10日前）

3.新增过滤沉淀构筑物。在每处供水粗滤池后新增过滤沉淀构
筑物，并加强过滤沉淀设施的日常维护，解决强降雨后引起的水源浑
浊问题。（责任单位：三堆镇政府（设施建设），区水务局（方案编制），
责任人：王含军、范学洋，整改时限：2017年10月31日前）

4.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加强村组用水协会、合作组织的培育，建
立健全水源保护村规民约，督促项目村明确管护责任人，加强对管理
人员的相关培训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同时加强对群众的饮水安全
知识宣传教育，杜绝饮用生水。（责任单位：三堆镇政府，责任人：王含
军，整改时限：长期）

责任部门：利州区政府；责任领导：利州区政府 区长 唐文辉；责
任人：梁广生、戚晓东、何城贤。

处理和整改情况：1.持续抓好垃圾处理厂日常管理工作。（1）在完
成垃圾填埋场覆膜覆土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气体导排、雨污分流、
排水沟渠清理整治工作；（2）加大垃圾处理厂内及周边环境消杀除臭
频次，每日将“四害”密度控制在正常范围内；（3）切实做好渗滤液的
收集导排和监测工作，确保常年达标排放。（责任单位：利州区环卫
局，责任领导：戚晓东，完成时限：常态开展）

2.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由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盘龙镇政府
加强与南山村、新民村的沟通对接工作，与群众面对面座谈交流，帮
助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常态化加强矛盾排查和思想疏
导工作。（责任单位：盘龙镇政府，责任人：何城贤，完成时限：常态化
开展）

3.加快推进拆迁安置。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制定了拆迁安置
方案，已启动拆迁安置工作，目前已拆迁8户。（责任单位：广元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责任领导：梁广生，完成时限：2017年12月底前）

责任部门：利州区政府；责任领导：利州区政府 区长 唐文辉；责
任人：梁广生、戚晓东、何城贤。

处理和整改情况：1.持续抓好垃圾处理厂日常管理工作。（1）在完
成垃圾填埋场覆膜覆土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气体导排、雨污分流、
排水沟渠清理整治工作；（2）加大垃圾处理厂内及周边环境消杀除臭
频次，每日将“四害”密度控制在正常范围内；（3）切实做好渗滤液的
收集导排和监测工作，确保常年达标排放。（责任单位：利州区环卫
局，责任领导：戚晓东，完成时限：常态开展）

2.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由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盘龙镇政府
加强与南山村、新民村的沟通对接工作，与群众面对面座谈交流，帮
助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常态化加强矛盾排查和思想疏
导工作。（责任单位：盘龙镇政府，责任人：何城贤，完成时限：常态化
开展）

3.加快推进拆迁安置。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制定了拆迁安置
方案，已启动拆迁安置工作，目前已拆迁8户。（责任单位：广元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责任领导：梁广生，完成时限：2017年12月底前）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紧接A2版）


